南交运发〔2024〕29号
南安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关于加强高温及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道路

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的通知

各道路运输相关企业、机动车维修企业、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各运管站：

根据《泉州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关于加强高温及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的通知》（泉道车〔2024〕7号），为贯彻落实各级各部门关于夏季高温及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严防极端天气引发的各类事故，确保道路运输相关行业安全生产，现就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下我市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教育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是道路运输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保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保障道路运输生产安全、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工作，各道路运输相关企业（含客、货、危运、公交、出租、驾培企业）、机动车维修企业、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要充分认识车辆技术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宣传指导，确保我市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二、加强车技管理，确保车辆安全

（一）各道路运输相关企业要按照《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3号）规定，认真履行车辆技术管理的主体责任，依据《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规范》（JT/T1045）要求，健全车技管理部门及技术负责人、管理人员，及时梳理并修订车辆技术管理制度，形成完善有效的车辆技术管理体系。

（二）各道路运输相关企业应对本企业车辆维护及评定的计划及实施情况、车辆技术档案记录情况进行自查，确保按计划进行车辆维护及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三）各道路运输相关企业应对本企业所属车辆技术状况开展自查，特别应加强高温天气下车辆安全运行相关警示工作，确保车辆技术安全，防止车辆发生自燃。

应重点检查所属车辆是否违反规定私自进行改装加装线路；对加装的非原厂线路进行安全检查，检查线路布局是否规范、是否使用阻燃线路，是否存在故障或接触不良、老化龟裂（特别是出租车加装的顶灯及客、货运车辆加装的各种监控系统）；应急出口是否通畅；安全锤、灭火器、安全带等安全设施设备是否配备齐全有效；车辆油路、天然气阀门及接口重要部位是否安全有效，天然气瓶是否经过审验并在有效期内；发动机舱内灰尘及油渍是否及时清洁；燃油滤清器、机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以及蓄电池是否清洁；是否使用翻新轮胎（严禁营运客车使用翻新轮胎，严禁货运车辆前转向轮使用翻新轮胎）等。

危险品运输车辆的标识（顶灯、反光带等）是否缺失陈旧，是否无应急处置安全告知牌、无防静电接地线，罐体是否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检测检验等。

（四）各道路运输相关企业要进一步强化车辆日常安全检查，特别要对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轮胎，普通半挂牵引车牵引座、牵引销、集装箱锁止机构，危化品罐车罐体、紧急切断阀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检查，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尤其是危化品运输车辆，每次出车前要查看罐体紧急切断阀开闭是否正常，并处于常闭状态。

（五）各安全例检机构要严格按新版《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交运规〔2019〕13号）规范开展客车安全例检工作。

（六）各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38900）、《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3号）对营运车辆实施检测和评定，确保检测和评定结果客观、公正、准确，对检测和评定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承担客车类型等级评定工作的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应当按照《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3号）进行营运客车类型等级评定或者年度类型等级评定复核，确保等级评定结果客观、公正、准确，对评定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七）承接道路运输相关车辆维修业务的机动车维修企业（特别是承修“两客一危”、重型货车、渣土车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结合安全月安全生产整治活动，对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8号）和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要求开展自查，是否符合开业条件要求、是否配备与维修类别和车型相适应的维修车间、设备、设施，是否按规定配齐相应从业人员。

（八）承接道路运输相关车辆维修业务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应严格贯彻落实《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B/T18344-2016）、《纯电动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JT/T1344-2020）及《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JT/T816）等相关规定、标准要求，严格按照规定的维修技术规范进行维修，对承修车辆进行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理时，必须严格执行“三检”制度，严禁倒卖或签发虚假《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九）承接道路运输相关车辆维修业务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务必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档案及维修配件采购登记台账，所有承修的营运车辆的维修电子数据记录必须同步上传至全国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十）各道路运输相关企业应将自查结果形成书面报告（含车辆技术管理部门设置文件、车辆技术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名单任命文件），并填写《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自查情况表》（详见附件1）。各承接道路运输相关车辆维修业务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应将自查结果形成书面报告（含各岗位人员名单），并填写《机动车维修企业自查情况表》（详见附件2）。于7月25日前报送市运输中心车辆股。

四、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工作落实

（一）请各运管站高度重视辖区车辆技术管理工作，结合《南安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关于开展重点营运车辆技术状况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南交运发〔2024〕15号）及《南安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维修企业喷烤漆房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工作的通知》（南交运发〔2024〕26号）等文件要求，重点加强对辖区“两客一危”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工作落实情况的检查，确保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有专人，车辆技术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车辆维护计划有制订有落实，车辆技术档案健全、规范，车辆技术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二）请各运管站重点加强对辖区承接道路运输相关车辆维修业务及具备喷烤涂作业的机动车维修企业的检查，督促其做好现场作业安全管控工作,按要求配齐相应岗位人员，按规范进行维修作业，真实详细地记录相关维修数据，健全维修档案及维修配件采购登记台账，及时将营运车辆的维修电子数据记录上传至全国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检查中若发现企业存在违规经营行为，应及时制止，并提请市交通执法大队依照相关规定查处。

（三）各运管站请于8月29日前将《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工作情况汇总表》报送市运输中心车辆股。

附件：1.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自查情况表

      2.机动车维修企业自查情况表

      3.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工作情况汇总表

南安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2024年6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自查情况表

	运输企业：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
	企业自查情况
	存在问题
	处理情况
	备注

	1
	发送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下车辆安全运行警示
	              次/条
	
	
	

	2
	是否按JT/T1045标准设置车技管理部门
	
	
	
	

	3
	是否按JT/T1045标准配备技术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         
	
	
	

	4
	是否按JT/T1045标准配备技术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5
	是否制定车辆维护（含一、二维）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
	
	
	
	

	6
	是否制定等级评定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
	
	
	
	

	7
	是否健全车辆技术档案，做好各项记录
	
	
	
	

	8
	所属车辆自查情况
	所属车辆共        辆；      自查              辆；        
	发现问题                      处；
	整改完成              处。
	

	9
	是否做好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下车辆安全运行警示及自查
	
	
	
	

	10
	是否存在其他隐患
	
	
	
	

	附件2
机动车维修企业自查情况表

	维修企业：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
	企业自查情况
	存在问题
	处理情况
	备注

	1
	场地等设施是否符合开业条件要求
	
	
	
	

	2
	人员配备是否符合开业条件要求
	
	
	
	

	3
	设备配备是否符合开业条件要求
	
	
	
	

	4
	是否规范维修作业
	
	
	
	

	5
	对承修车辆进行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理时，是否严格执行“三检”制度，是否倒卖或签发虚假《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6
	是否按规范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档案
	
	
	
	

	7
	是否按规范建立健全维修配件采购登记台账
	
	
	
	

	8
	是否及时将营运车辆的维修电子数据记录上传至全国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9
	是否存在其他违规经营行为
	
	
	
	


附件3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工作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情况
	监督检查情况
	备注

	企业类别
	企业数（家）
	开展自查企业数（家）
	抽查企业数（家）
	发现问题   （处）
	督促完成整改（处）
	发现违规经营行为（例）
	提请执法部门查处（例）
	

	客运企业
	
	
	
	
	
	
	
	

	货运企业
	
	
	
	
	
	
	
	

	1
	危运企业数
	
	
	
	
	
	
	
	

	维修企业
	
	
	
	
	
	
	
	

	1
	承接客运（含校车）车辆维修企业数
	
	
	
	
	
	
	
	

	2
	承接公交车辆维修企业数
	
	
	
	
	
	
	
	

	3
	承接出租车辆维修企业数
	
	
	
	
	
	
	
	

	4
	承接货运（含渣土）车辆维修企业数
	
	
	
	
	
	
	
	

	5
	承接危险品运输车辆企业数
	
	
	
	
	
	
	
	

	工作开展情况
	加强宣传情况
	发送警示、宣传等    次/条
	出动检查人员（人次）
	
	



抄送：市交通执法大队，局运输科、安监科，中心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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